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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
 

一、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先进集体推荐对象 

（一）兵团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（自然生

态保护处） 

兵团生态环境局内设机构，正处级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

紧紧围绕新疆工作总目标和兵团职责使命，深化生态环境领域

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聚焦生态保护监管和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，扎

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。更新完善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

果，推动成果在政策制定、园区管理、环境准入方面落地应用，

2021 年度该处被生态环境部评为“三线一单”工作表现突出集体。

严守环境准入底线，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总要求，坚决遏制

“两高一低”项目盲目发展。强化环评要素服务保障，持续下放环

评审批权限，对重大建设项目建立环评审批“四本台账”，定期调

度、提前介入、靠前指导，落实环评审批正面清单，创新环评审

批方式，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。强化

自然生态保护监管，扎实开展“绿盾”强化监督工作，出台《兵团

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暂行办法》，组织开展兵团生物多样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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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优先区域物种（含入侵物种）普查，顺利完成《生物多样性

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参展工作，兵团《国际生物

多样性主题宣传片—绿色家园》获评生态环境部 2021 年度优秀

生态环境宣传产品，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天鹅保护入选 2022 年生

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。深入发掘“两山”转化路径，成功推荐 4

个团场获全国“两山”基地命名、3 个师市获生态文明示范区命名，

积极推进第九师 161 团等 4 个 EOD 试点项目在兵团实施。强化

生态文明理念宣传教育，以六五环境日等重要环保纪念日为契机，

广泛开展各类宣传活动。先后推荐兵团 5 人获“百名最美生态环

境志愿者”、第六师红旗农场马献民荣获“2018-2019 绿色中国年

度人物”和“第十一届中华环境生态保护类优秀奖”、兵团 3 人荣

获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。 

（二）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生态环境局 

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行政工作部门，正处级。近年来，第三师

图木舒克市生态环境局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牢固

树立和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忠诚履行生态卫士职

责，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师市。一是以党建高质量发展

引领和保障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，加强机关

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，认真落实“我

为群众办实事”和“一线工作法”，切实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根基，

进一步强化廉洁从政意识。二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。完成

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、团场燃煤锅炉脱硫脱硝、除尘整改任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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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图木舒克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较 2018 年上升 9 个百分点。

完成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，地表水水质指标连续五年

达到国家Ⅲ类。持续开展废弃农膜污染治理和规模化畜禽养殖粪

污治理，农膜残留量下降至国家标准（5kg/亩），规模化畜禽养

殖场粪污治理设施装配率达 100%。三是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

绿色发展之路。严把生态环境准入关，对不符合相关审批规定的

项目一律不予批准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，印发实施

师市“三线一单”管控方案并完成 2023 年度“三线一单”更新调整

工作。组织图木舒克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，

率先完成履约任务，履约率 100%，盈利 1000 余万元。四是持之

以恒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。编制实施师市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

护规划，有序承接履行兵团授权的行政职能，进一步提升治理能

力。认真做好中央和兵团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，

完成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和实验室检验检测

机构资质认定工作，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和监测能力。

五是充分发挥生态文明示范引领作用。2021 年指导 41 团草湖镇

成功创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创新基地，成为南疆第一

个、兵团第二个获此称号的团镇；2022 年成功创建图木舒克市

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，成为兵团首个获得此荣誉称号的师市。 

（三）第八师石河子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（备

选对象） 

第八师石河子市生态环境局所属参公事业单位，副处级。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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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

会精神，紧紧围绕污染防治攻坚战核心任务和“十四五”空气质量

改善目标，强化使命担当，不断创新执法监管方式，坚持以“服

务+普法+执法”模式助推企业绿色发展；持续完善执法工作体系，

做到问题、时间、区域、对象、措施“五个精准”，深入打好蓝天、

碧水、净土保卫战。主动公开环境执法信息，畅通群众监督执法

渠道，强化社会公众监督；对投诉量大、矛盾集中的企业，主动

邀请社区工作人员、居民代表实地参观企业，积极采纳群众建议，

以真抓实干赢得职工群众的理解和支持。该单位生态环境执法工

作水平位居兵团前列，工作业绩突出，2019 年荣获全国生态环

境信访工作表现突出集体；2021 年荣获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

大练兵表现突出集体，被兵团记首个集体三等功；2019 年、2020

年、2021 年连续三年获得兵团生态环境执法大比武一等奖；2023

年荣获兵团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技能比武优秀团体评比第一名。 

二、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先进工作者推荐对象 

（一）陈凯，男，汉族，1982 年 6 月出生，在职大学学历，

中共党员，现任兵团生态环境局第三生态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生

态环境监察专员。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，思想素质过硬，扎根边

疆、奉献边疆，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“建设美丽新疆，共圆祖

国梦想”的殷殷嘱托，以实际行动忠诚践行“热爱祖国、无私奉献、

艰苦创业、开拓进取”的兵团精神。作为一名生态环保老兵，该

同志爱岗敬业、冲锋在前、任劳任怨、业绩突出，特别是自 2018



— 5 — 

 

年具体负责兵团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配合保障及整改工作以来，时

刻保持极大的工作热情，加班加点，积极奉献，全力做好两轮次

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配合保障、日常督导帮扶、整改工作推进等各

项工作；牵头组织制定《兵团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实施办法》

及 100 余个督察模版范式，先后组织开展 4 批次 9 个师市例行督

察和专项督察，查实并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。该

同志业务精、作风硬、敢担当，连续三年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办

公室抽调参加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调查拍摄工作，并担任

组长，期间攻坚克难、动真碰硬，制作完成了数十个典型案例，

工作成效显著。该同志守纪律、讲奉献，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

作用，特别是在 2022 年疫情静默期间，在单位参加应急值守近

百天，充分展现了生态环保铁军“排头兵”的良好形象。2021 年

度，该同志被生态环境部评为“2021年生态环境警示片制作工作

突出个人”；2023 年 7 月，被兵团党委直属机关工委评为兵直机

关优秀共产党员。 

（二）李维军（备选对象），男，汉族，1980 年 12 月出生，

研究生学历，工学硕士学位，中共党员，现任第八师生态环境监

测站高级工程师。该同志理想信念坚定，自觉强化思想理论武装；

从事生态环保工作 16 年，专业技术能力强，生态环境监测水平

高，具体负责站内各类报告的编制、结果评价、环境质量评价以

及空气、废气、噪声监测报告的审核签发工作，长期从事 PM2.5

和臭氧源解析、重点区域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研究，深度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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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市冬季污染天气攻坚、空气质量预警研判工作，先后获生态环

境部“三五”人才第一批“技术骨干”、第二批“一流专家”称号；科

研能力强，系师市生态环保领域技术带头人，多次荣获兵团及师

市科技进步奖，入选兵团英才培养计划、兵团及师市青年科技领

军人才，并担任石河子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，发表各类研究论文

40 余篇（其中 SCI 收录 6 篇、EI 收录 1 篇）。 

 

 

 
 


